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庄分类认定标准（试行）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全面乡村振兴部署要求，科学划分村庄类型，优化村庄发展格局，全面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区情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总则
[bookmark: _Toc6668693][bookmark: _Toc6668962][bookmark: _Toc6668692][bookmark: _Toc6668961]（一）村庄类型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有关部署，确定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种村庄类型。
（二）基本单元
村庄分类的基本单元为行政村。
[bookmark: _Toc6668695][bookmark: _Toc6668964]（三）适用范围
1.本标准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管辖范围内的行政村。
2.城镇开发边界内现状部分为村庄集体土地且近期无明确征收计划或项目落地的村庄，在保障村民基本生活需求和不突破现状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可暂时参照本标准进行分类。
3.自治区行政管理范围内有常住人口的国有农场、林场等特殊行政单元可参照本标准进行村庄分类管理。
4.本标准不适用于村域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且已完成土地征收的村庄。
（四）村庄分类划定优先顺序
同时符合两个或以上类型标准的村庄，一般应按照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搬迁撤并类、集聚提升类的优先顺序确定村庄类型，特殊情况可由所在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五）其他说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庄按照所处区域分为川区村庄、中部干旱带村庄和山区村庄，其中川区主要包括银川市所辖县（区）、石嘴山市所辖县（区）、吴忠市利通区和青铜峡市、中卫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中部干旱带主要包括吴忠市红寺堡区、盐池县、同心县和中卫市海原县、沙坡头区兴仁镇、香山乡、中宁县喊叫水乡、徐套乡；山区主要为固原市。
[bookmark: _Toc6668970][bookmark: _Toc6668701]二、分类标准
[bookmark: _Toc6668702][bookmark: _Toc6668971]（一）集聚提升类村庄。指现状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与建设用地等综合条件较好，现有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1.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村庄。结合各地发展差异，对川区、中部干旱带和山区人口进行差异化定量划分：川区常住人口规模大于等于200户的行政村，中部干旱带常住人口规模大于等于100户的行政村，山区常住人口大于等于50户的行政村；常住人口保持增长趋势或总体稳定的村庄。
2.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较为完善、能服务本村及周边邻近村的村庄。除必要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外，有正在使用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村庄。
3.区位条件较好，位于国道、省道两侧，交通便利的村庄。
4.产业发展潜力较好的村庄。特色产业在县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村庄；特色产业发展水平较高，村集体收入近五年总体增加的村庄。
5.镇（乡）政府所在地村庄（不包括县城城关镇）。
6.近年新规划建设的村庄。“十二五”以来新规划建设的中心村、移民村、美丽宜居村庄或其他国家级、自治区级试点示范村等。
7.经县级有关部门评估，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村庄。
（二）城郊融合类村庄。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具备成为城市后花园的优势，具有向城市转型的条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城郊融合类村庄：
1.位于地级市、县城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村庄。
2.位于城市近郊区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已连接城镇基础设施且未列入搬迁计划的村庄。
（三）特色保护类村庄。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已评为或有潜力评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旅游名村等村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特色保护类村庄：
1.国家级、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村。
2.国家级、自治区级传统村落。
3.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具有一处或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村庄。
4.红色革命旧址村庄。经县级有关部门评估，保存良好，具有一处或多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或革命旧址的村庄。
[bookmark: OLE_LINK1]5.特色旅游村。经文旅等相关部门认定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宁夏特色旅游村的村庄。
[bookmark: _Toc6668705][bookmark: _Toc6668974]6.其他特色村庄。经县级有关部门评估，具有一定数量古树名木、历史建筑、文物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自然景观等特色资源，需要重点保护的村庄。
（四）搬迁撤并类村庄。指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或因重大基础设施和建设项目需要必须进行异地安置并腾退建设用地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此类村庄应在尊重民意，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并经村民会议同意的前提下，逐步实施搬迁。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认定为搬迁撤并类村庄：
[bookmark: _Toc6668707][bookmark: _Toc6668976][bookmark: _Toc6668975][bookmark: _Toc6668706]1.灾害易发村庄。受滑坡、崩塌、泥石流、不稳定斜坡、地面塌陷、洪涝等灾害影响，有较大安全隐患的村庄。
2.位于地震断裂带较近的村庄。位于Ⅷ度抗震设防烈度地区且与地震断裂带最近距离小于100米的村庄；位于Ⅸ度抗震设防烈度地区且与地震断裂带最近距离小于200米的村庄。
3.经县级有关部门评估，因轨道交通、公路、水利、电力、能源工程等大型基础设施，国家、省级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需搬迁的村庄。
4.经县级有关部门评估，受化工园区、垃圾焚烧填埋、变电站等邻避设施影响需要搬迁的村庄。
5.人口严重流失的村庄。
1）行政村分类划分要求：川区空心化率大于70%和常住人口小于50户的行政村，中部干旱带村庄空心化率大于60%和常住人口小于30户的行政村，山区空心化率大于60%和常住人口小于20户的行政村；（空心化率计算方法：﹝户籍人口数量-常住人口数量﹞/户籍人口数量×100%，下同）
2）自然村分类划分要求：川区空心化率大于70%和常住人口小于10户的自然村，中部干旱带村庄空心化率大于60%和常住人口小于5户的自然村，山区空心化率大于60%和常住人口小于5户的自然村；
3）此类村庄搬迁撤并后，对未搬迁的村民，应保障其用水、用电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6.经县级有关部门评估，因其他原因确需搬迁的村庄。
7.计划搬迁撤并的村庄。已纳入各级政府搬迁撤并计划、征地拆迁计划的村庄。
三、村庄分类备注说明
（一）个别特殊情况难以按照上述标准划分的村庄，由县（市、区）单独组织论证。
（二）行政村分类为搬迁撤并类之外的其他类型，但村内个别自然村符合搬迁撤并类村庄的认定条件时，需对行政村村庄分类进行备注，如某某村集聚提升类（其中某自然村为搬迁撤并类）。
（三）行政村内个别自然村已实施拆迁安置或已纳入城镇社区化管理，需对行政村村庄分类进行备注，如某某村城郊融合类（其中某自然村已实施拆迁安置或已纳入城镇社区化管理）。
（四）村庄分类划定短期内难以判断的村庄，留足观察和论证时间，重点保障基本民生需要。
四、村庄分类发展方向
（一）集聚提升类村庄重点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改造提升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提升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建设功能集成的村民“生活服务圈”。
（二）城郊融合类村庄重点引领群众积极就业创业，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全面联通、一体建设、协调发展，打造城市后花园。
（三）特色保护类村庄重点保护自然景观、文物遗址、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改善设施条件和公共环境，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
（四）搬迁撤并类村庄原则上不再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投入，重点解决好民生保障、就业增收等问题，有序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引导群众向集聚提升类村庄和城镇有序转移。
五、村庄分类申报程序
（一）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本标准，组织指导辖区内行政村对村庄类型进行初步划分。
（二）村党组织会议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形成初
步村庄分类结果，公开征求本村村民意见（公开征求时间不少于30日）。
（三）乡镇人民政府汇总，报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审核，组织开展研究论证，并充分征求发改、生态环境、住建、交通、水利、文化旅游、教育体育、民政、人社、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意见。
（四）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各村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经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同意后，向村民公示决议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五）乡镇人民政府上报县级人民政府并经批准后，报自治区、市两级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并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村庄分类结果。
六、实施管理
（一）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加强村庄分类管理的组织领导，结合四类村庄的类型和发展方向，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和产业结构，强化规划引领和政策支持。
（二）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加强村庄分类管理的技术指导和实施监督。
（三）村庄分类须严格落实村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确保村庄分类符合村民意愿。
七、附则
（1）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2）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或上级部门相关政策、文件对村庄分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